
互政办函〔2026〕18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互助县小水电清理整改“回头看”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有关乡镇人民政府、高寨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部署，

巩固前期整改成效，进一步查漏补缺，严防问题反弹。根据省委

省政府工作要求和《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果核查“回头看”专项行动

方案的通知》（青水利〔2026〕36 号）部署要求，县水利局牵

头制定了《互助县小水电清理整改“回头看”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按照整改责任分工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3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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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县小水电清理整改“回头看”实施方案

根据青海省水利厅、生态环境厅、能源局《关于印发小水电

清理整改成果核查“回头看”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要求、结合《青

海省小水电强化管理办法》、互助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小水电清理

整改工作部位分工的会议纪要》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

明思想，全面落实水电站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巩固清理整改成果，

防范问题反弹，特制定互助县小水电清理整改“回头看”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相统一，以“全覆盖、

无死角、严标准、实整改”为原则，对照小水电清理整改政策文

件、“一站一策”整改方案、前期问题台账及销号验收标准，逐站

逐项复核核验，全面排查整改不到位、措施不落实、长效不健全

等问题，确保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，实现生态效益、

安全效益、社会效益同步提升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对县域内 17座水电站逐站排查，退出类的南门峡一级、南

门峡二级、抓什究、狼牙口、甘禅口、加塘、哪芝沟、松多、高

能 9座水电站；整改类的学科滩、筏子湾、三源、高隆 4座水电

站；保留类卡索峡、青岗峡、加定 3座水电站；金沙峡中型水电

站 1座汲及生态流量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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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职责分工

各单位严格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监管、谁把关”原则，

各司其职、协同联动开展自行检查：

1.水利部门：牵头统筹自行检查工作，负责水利工程安全运

行、取水许可、防汛度汛、整改台账规范等工作，汇总上报检查

成果。牵头对南门峡一级、甘禅口、哪芝沟、松多、高能 5座水

电站自查，电站所在地南门峡镇、巴扎乡、加定镇、松多乡、高

寨街道配合；

2.发改（能源）部门：负责核查小水电项目核准/备案、分类

处置、电网接入、运行调度等合规性，督促整改违规建设运行问

题。按“一站一策”实施方案，牵头对南门峡二级水电站进行自查，

电站所在地台子乡配合；对互助三源水电站由整改类转退出类工

作的情况汇总。

3.生态环境部门：负责核查环评手续办理、生态环境保护措

施落实、水环境影响防控、环保验收等情况检查。按“一站一策”

实施方案，牵头对狼牙口水电站自查，电站所在地巴扎乡配合；

4.自然资源部门：负责核查小水电用地审批、河湖岸线利用、

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等合规性情况检查。按“一站一策”实施方案，

牵头对抓什究水电站自查，电站所在地巴扎乡配合；

5.林草部门：负责核查小水电涉及自然保护区、林地使用、

植被恢复等整改落实情况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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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农业农村和科技局：负责核查增殖放流、水生生物监测检

查，按“一站一策”实施方案，牵头对加塘水电站自查，电站所在

地加定镇配合。

7.应急局：负责核查整改类、保留类水电站安全生产、安全

管理、应急预案进行检查。

8.各乡镇（街道）：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组织对辖区内电站

的环境卫生、生活垃圾的处置、社会稳定风险排查，协调解决整

改难点问题。

9.各小水电业主：履行主体责任，全面开展自我排查、自我

整改、自我完善，建立自查台账，及时上报问题及整改情况。

四、生态流量的检查

水利局、发改局、生态环境局和水电站所在乡镇组成检查组

对卡索峡、学科滩、青岗峡、加定、金沙峡、高隆 6座水电站的

生态流量自查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各单位于 2026年 3月 9日前完成自查并将结果报水利局汇

总上报。生态流量检查组于 3月 9日前完成检查将结果报水利局

汇总。在规定期限内不上报自查结果的按无问题汇总上报，各单

位对自查结果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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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安排、亲自督导，

组建专项工作力量，压实检查责任，杜绝推诿扯皮、敷衍了事。

（二）坚持严实作风和工作纪律

自查工作要真查、细查、严查，严禁走过场、搞形式、瞒报

漏报、虚报整改成效，确保问题查得准、底数清、情况明，明确

整改主体、整改时限，举一反三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强化协同联动

各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信息共享、联合检查、合力

攻坚，形成上下贯通、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，确保自行检查工作

高效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
联系人：曾建青

刘生鸿

附件：海东市互助县小水电站清理整改成果核查问题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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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东市互助县小水电站清理整改成果核查问题清单

序号 电站名称 发现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人 进展或完成情况

1

2

3

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生态环境局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3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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